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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生活適

應輔導 

一、加強推廣生活

適應輔導班及

活動，充實輔

導內容、教材

與教學方法，

加強種子教師

跨文化培訓，

鼓勵家屬陪同

參與。 

內政部 陸委會 

教育部 

衛福部 

勞動部 

輔導會 

地方政

府 

國軍退

除役官

兵輔導

委員會 

金門縣

榮民服

務處 

預計於113年7月7日

辦理今年度新住民

生活適應輔導活

動。 

藉由舉辦新住民活

動，增進榮服處與退

除役官兵新住民榮眷

間的交流與互動，讓

服務可以更貼近新住

民家庭的需求，共同

營造和諧幸福家庭。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委託社團法人金門

縣婦女權益促進會

及金門縣新女性權

益協會辦理新住民

生活適應輔導班，

預計下半年辦理2

班，預期效益40人

參與。 

1.以提升新住民生活

適應能力為重點，

辦理生活適應輔導

及活動課程，並設

有新住民參加學習

課程子女臨時托育

服務，使課程與活

動順暢，提高學習

成效。 

2.藉由課程學習，加

速新住民融入本地

生活，並透過新住

民間的互動，提升

其社會參與，減少

因適應不良所造成

之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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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二、提供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相

關諮詢資料服

務窗口。 

內政部 外交部 

教育部 

陸委會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民政處 1. 本處所屬各

戶政事務所提供

生活適應輔導相

關諮詢服務窗口

(金城鎮戶政事

務所7個櫃檯、

金湖鎮戶政事務

所5個櫃檯、金沙

鎮戶政事務所5個

櫃檯、金寧鄉戶

政事務所4個櫃

檯、烈嶼鄉戶政

事 務 所 4 個 櫃

檯)。 

2. 113年1月至6月

共受理新住民電

話諮詢86件、臨

櫃諮詢31件及電

話關懷11件；受

理女性新住民諮

詢119人次、男

性新住民諮詢9

人次；受理原屬

國籍大陸新住民

96人、越南 25

人、印尼2人及

港澳3人；協助

提供新住民生活

適應輔導。 

就新住民來電及臨

櫃諮詢事項提供相

關資訊，例如：新

住民申請歸化我國

國籍必須具備資格

條件為何？申請喪

失原屬國國籍如何

辦理？取得移民署

所核發臺灣地區定

居證後如何初設戶

籍以及請領國民身

分證等戶政相關業

務提供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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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家庭教

育中心 

提供親職教育服

務，共服務2人次 

設立 4128185家庭

教育諮詢專線，均

有受過專業訓練之

志工老師為民眾服

務。舉凡有關親子

關係、婚姻溝通、

性別交往、人際關

係、自我調適、家

庭關係等方面的問

題，需要專業諮詢

或需要有人聽聽自

己心者，歡迎撥打

4128185，透過專

業人員引導、關

懷、傾聽，讓家庭

更美滿，服務時間

週 一 ~ 六 上 午

09:00-12：00、下

午14：00-17:00及

週一~五晚上18：

00-21:00。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提供新住民服務

窗口，及2處新住

民社區關懷服務

據點等單位。 

透過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及新住民

關懷服務據點，提

供新住民及其家庭

社會福利相關諮詢

服務。 

三、強化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及

移民署各縣市

服務站功能，

成為資訊溝通

與服務傳遞平

臺。 

內政部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配合推動初入境

新住民關懷服務

計畫，共計服務9

人(女:9人)。 

本府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配合依內政

部移民署金門縣服

務站之新住民初入

境名冊，由社工會

同移民署社工主動

提供關懷服務，並

依其需求轉介相關

局處，以協助新住

民適應在地生活。 

四、加強移民照顧

服務人員之訓

練，提升對新

住民服務之文

化敏感度及品

各部會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1.113年 1-6月新

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辦理1次新

住民專業人員

外 聘 督 導 訓

1.為加強新住民服

務品質及社工專

業能力，邀請張

菁芬、副教授擔

任外聘督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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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質。 練，共計6人參

與 (男： 1人、

女：5人)。 

 

 

 

 

 

2.辦理113年度新

住民專業人員暨

志工教育訓練，

邀請網絡單位參

加，計32人參加

(男：4人、女：

28人)。 

 

3.新住民家庭服務

專業人員家庭教

育訓練， 19人參

加(男:3人、女16

人) 

家庭為中心工作

主軸，進行社工

服務流程及輸送

提 供 建 議 及 督

導，藉以提升社

工實務工作技巧

及 網 絡 合 作 能

力。 

2.5月11日辦理新住

民專業人員暨志

工教育訓練，透

過專業成長教育訓

練，喚醒專業人員

及志工投入服務之

初衷及精神，且積

極散播服務種子。 

3.6月15日辦理新

住民家庭服務人員

家庭教育訓練，隨

著時代的變遷，多

元文化新住民家庭

在社會上扮演著重

要角色，由於家庭

結構的組合改變，

文化及生活環境的

差異，易造成雙方

語言溝通及生活上

的衝突，希望藉由

家庭教育的知識傳

遞營造友善多元族

群的環境。 

五、結合民間團體

之資源，強化

移民輔導網絡

與溝通平臺，

發展地區性新

住 民 服 務 措

施，提供新住

民社區化之服

務據點及轉介

服務，強化社

區服務功能。 

內政部 

衛福部 

陸委會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結合金門縣婦女

權益促進會設置

新住民社區服務

照顧關懷據點2處

（金城新莊及烈

嶼上庫），辦理

各項福利性、聯

誼性活動等，建

構多元文化融合

之 友 善 生 活 環

境。 

1. 結合民間資源，

重視新住民學童

學習，並提供孩

子良好的課後學

習環境，減輕新

住民家庭照顧學

童的壓力。 

2. 結合日照中心關

懷長者活動，規

劃代間共學，讓

新二代從小培養

利他表現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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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參與之素養。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1.辦理1場次金門

縣新住民事務推

動委員會暨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

業務聯繫會報，

協助在地新住民

服務措施推動及

強化移民輔導網

絡與溝通交流，

共38人參加(男14

人、女24人)。 

1.6月27日辦理金

門縣新住民事務

推動委員會暨新

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業 務 聯 繫 會

報，一年召開二

次聯繫會議，增

進網絡單位合作

關係，學習新住

民相關知識與服

務技巧。 

 

六、提供民事刑事

訴訟法律諮詢

及通譯服務。 

法務部 

內政部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113年1月至6月本

縣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每月雙週

星期三提駐點通

譯服務。 

本縣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及本府社

會處委外據點進行

新住民家庭訪視及

會談時，陪同提供

通譯服務。 

財團法

人法律

扶助基

金會金

門分會 

提供新住民法律

相關服務共計 17

件/次 

對於每一位尋求幫助

的新住民，本分會首

先提供詳細的法律諮

詢。接著，對於符合

法律扶助的案件，進

一步指派扶助律師，

協助他們處理訴訟相

關的程序。 

財團法

人犯罪

被害人

保護協

會福建

金門分

會 

協助因他人犯罪

行為被害者提供

服務1案(張0案) 

協助因他人犯罪行為

被害或其遺屬，解決

其困境，撫平傷痛，

重建生活，維護祥和

社會。 

九、強化通譯人才

培訓。 

各機關 地方政

府 

警察局 為 充 實 通 譯 資

源，並強化列冊

通譯人員專業能

力，落實保障語

本縣目前列冊通譯

人員目前共計 12

人，透過通譯人員

講習培訓，有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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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言不通人士之權

利，以符合新住

民 翻 譯 需 求 服

務，本局預計於

113年 9月舉辦通

譯 人 員 講 習 培

訓，課程時數預

計14小時。 

化本縣新住民涉案

之通譯服務。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113年1月至6月本

縣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每月雙週

星期三提駐點通

譯服務。 

本縣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及本府社

會處委外據點進行

新住民家庭訪視及

會談時，陪同提供

通譯服務。 

十、對設籍前新住

民提供遭逢特

殊境遇相關福

利及扶助服務 

地方 

政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1.申請內政部新住

民發展基金辦理

「113年度金門縣

設籍前新住民社

會救助計畫」核

定金額新臺幣6萬

元及「113年度金

門縣設籍前新住

民遭逢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計畫」

核定金額新臺幣

19萬1,880元。 

2.113年1月至6月共

核准1案，計補助

新臺幣4萬0,959元

整。 

1.協助與本縣縣民辦

理結婚登記之設籍

前新住民，當其遭

逢困境時能提供適

切的服務及扶助。 

2.因應設籍前之新住

民因未納入社會救

助法之補助對象，

協助落入貧窮或遭

遇緊急事故之設籍

前新住民改善生活

並提供緊急協助。 

衛生局 為提供本縣新住

民 (已取得居留

證)者緊急醫療後

送服務，由內政

部補助27萬2,130

元整，113年迄今

未有新住民使用

本項服務。 

為提供本縣新住民

(已取得居留證)者

緊急醫療後送服

務，113年迄今未

有新住民使用本項

服務。 

醫療生

育保健 

一、輔導新住民加

入全民健康保

險。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衛生局 提供新住民產後

訪視暨全民健康

保險相關資訊，

共計14人次。 

由各鄕鎮衛生所公

衛護理師進行新住

民新婚暨產後衛教

訪視，提供外籍與

大陸新住民加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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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民健康保險相關資

訊。 

二、提供周延之生

育遺傳服務措施

減免費用之補

助。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衛生局 產前遺傳診斷檢

查補助及優生健

康檢查補助，目

前皆尚無個案申

請。 

配合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提供懷孕

新移民產前遺傳診

斷檢查及優生健康

檢查補助。 

三、提供新住民孕

婦一般性產前

檢查服務及設

籍前未納入健

保者產前檢查

之 服 務 及 補

助。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衛生局 「新住民設籍前

未納健保之產前

檢查補助」，目前

皆 尚 無 個 案 申

請。 

配合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提供「新

住民設籍前未納健

保之產前檢查補

助」及衛生教育，

加強產前保健識

能。 

五、辦理新住民健

康照護管理，

促進身心健康

環境之建立，

製作多國語版

衛生教育宣導

教材，規劃辦

理醫療人員多

元文化教育研

習與活動。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衛生局 1.運用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製

作多國語版衛教

手冊及圖文，對

新住民孕產婦及

嬰幼兒其健康照

護需求給予適切

指導計14人次。 

2.辦理婦幼衛生

保健宣導、兒童

發展、母乳哺育

支持團體活動共

30場，總計415人

參加。 

1.提供新住民健康

產前、產後孕婦重

點衛教、提供孕產

婦諮詢資訊平台、

兒童發展篩檢重要

性、預防接種時

機、幼兒飲食與營

養、口腔保健等衛

教資訊。 

2.為建立新住民婦

女健康識能，以提

升母嬰健康，結合

衛生所辦理婦幼衛

生保健宣導、兒童

發展、母乳哺育支

持團體。 

 

保障就

業權益 

一、提供新住民就

業服務，包含

求職登記、就

業諮詢、辦理

就業促進研習

及就業推介。 

勞動部 地方政

府 

勞動部

勞動力

發展署

北基宜

花金馬

分署金

門就業

中心 

協助新住民求職

登記14人次(其中

大陸籍13人、外

籍1人)及媒合就

業10人次(其中大

陸籍9人、外籍1

人)。 

113年 5月 15日辦

理徵才活動，共

計1場次。 

針對有職涯諮詢需

求的求職者，藉助

於職涯諮詢及輔導

領域專業人員，提

供職涯諮詢、輔導

及規劃等服務，期

能協助個案自我了

解、提供求職技

巧、就業資源，釐

清職涯規劃及就業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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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透過徵才活動，吸

引有專業能力又有

興趣的求職者前來

求職，企業再透過

一對一的面談，找

到企業所需人才，

以達到「適才適

所」的期望。 

社會處 

勞工行

政科 

1. 執行113年度短

期臨時工計畫，

截至113年6月份

總計已進用具新

住民或外籍身分

者23人。 

2. 113年3月23日於

本府新聞發佈室

辦理協助新住民

大陸配偶就業計

畫手作課程計30

人參與。 

1. 執行 113年度短

期臨時工計畫，

提供特定弱勢族

群及一般失業民

眾就業管道，減

輕家計負擔，協

助縣內各公務機

關單位庶務推動

或各鄉鎮公所公

共 設 施 清 整 維

護。 

2. 透過協助新住民

就業宣導相關勞

工權益，藉由本

活動中加入手工

植物手作方式，

培養第二專長，

增加求職機會，

提供就業資訊，

促進新住民之就

業知識。 

二 、 提 供 職 業 訓

練，協助新住

民提升就業及

創業能力。 

勞動部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勞工行

政科 

委託國立金門大

學辦理｢照顧服務

員培訓班｣1班，

訓 練 時 數 110 小

時。預計訓練期

間 ， 自 113/9/24

～ 同 年 11/15 日

止。 

鼓勵有意願從事照

服員工作之新住民

參加培訓課程，以

提升就業能力。 

三、營造友善新住

民職場環境以

消 除 就 業 歧

視。 

勞動部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勞工行

政科 

1. 本縣第10屆性別

平等工作及就業

歧視評議委員

會，聘請1名新

住民代表擔任評

1. 本縣性別平等工

作及就業歧視評

議委員會聘請新

住民代表參與就

業歧視防制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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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議委員。 

2. 本府與勞動部於

4月26日假本縣

文化局三樓會議

室合作辦理「職

場平權及性騷擾

防治研習會」1

場次，加強各界

對於性別平等工

作法與就業歧視

內容之認識及瞭

解。 

別平等案件之促

進與審議，以維

新 住 民 就 業 權

益。 

2. 辦理職場平權及

性騷擾防治研習

會，課程涵蓋就

業歧視實務案例

分析及性別平等

工作法促進措施

等議題，並宣導

雇主應平等友善

對待所屬新住民

等 特 定 對 象 員

工，不應有差別

待遇。 

提升教

育文化 

一、加強新住民及

其子女教育規

劃，培育多元

文 化 課 程 師

資。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1. 金城國中預計8月

辦理新住民語文

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職前研習，共

11人報名參加。 

2. 金城國中辦理新

住民語文教育輔

導團計畫，每月

辦理團務會議、

增能研習等課

程。 

1. 透過職前教育強

化教學支援人員

專業知能，確保

教學品質。 

2. 精進教學支援人

員本職學能，落

實開課師生教育

權益。 

二、強化新住民家

庭教育以提升

其教育子女之

知能，並將跨

國婚姻、多元

家庭及性別平

等觀念納入家

庭教育宣導。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中正國小辦理親

職教育活動，共

24人參加。 

透過親子、夫妻、

師生間常有之衝突

引發負面情緒的案

例，引導學員重新

調整檢視自己的想

法與做法，並學會

接納自我不責備。 

本次活動家長參與

度高、反饋佳，講

座效能良好。 

家庭教

育中心 

辦理 3場宣導活

動，共計179人次

參加。 

配合本縣各單位宣

導活動中加強家庭

教育宣導，並協助

新住民，不論在婚

姻、教養子女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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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活上，有更好的適

應方法。 

三、辦理新住民之

成人基本教育

研習班，以培

養文化適應及

生活所需之語

文能力，並進

一步作為進入

各 種 學 習 管

道，取得正式

學歷之基礎。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委請清華金門社

區大學辦理新住

民之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1班，共

服務15人次。 

本課程旨在透過有

趣的活動和實用的

生活情境，幫助新

住民學習和提升中

文聽說讀寫能力，

了解金門的多元文

化和特色，並促進

社區融合。 

四、辦理新住民成

人基本教育師

資研習及補充

教材研發，並

將教材上網資

源分享，以提

升教學品質。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已宣導教育部終

身教育司出版品

資源-成人基本識

字教材 

協助本國新住民及

其他國外朋友，有

系統的學習華語文

的聽、說、讀、

寫、算等識字能力

及跨文化適應，以

培養具有基本公民

素養的終身學習之

教材。 

五、補助地方政府

成立新住民學

習中心，辦理

家庭教育活動

或多元文化學

習課程等相關

學習課程，提

供 近 便 性 學

習。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金城國中113年申請

教育部「新住民學

習中心計畫」，辦理

多場次活動，全年

活動共服務440人

次 

課程包括社區教

育、人文鄉土、家

庭教育、法令常

識、多元培力、其

他配合國家政策發

展需求開設之課程

或教育活動等面

向，共開設七大課

程。藉由學校、社

區、民間團體等網

絡資源聯繫及串

聯，建立新住民家

庭教育學習通路，

擴展新住民家庭教

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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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六、結合地方政府

與學校特色，

於寒暑假辦理

東南亞語言樂

學計畫，鼓勵

學生學習及體

驗 東 南 亞 語

文。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已函知本縣轄內

各國中小學 

新住民語文教育輔

導團組織社區新力

添購東南亞文物以

便利教育單位多元

文化教育工作。 

七、編製新住民語

文學習內容教

科書。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新住民學習中心規

劃並選定主題進行

多元文化繪本製作 

新住民學習中心規劃

並選定主題進行多元

文化繪本製作 

八、對新住民及其

子女頒發獎助

學金，鼓勵積

極努力向學。 

內政部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函轉內政部移民

署「112學年度新

住民及其子女培

力與獎助（勵）

學金計畫」至各

國中小 

提供全國清寒及優

秀之新住民及子女

適當關懷扶助及獎

勵，鼓勵參加技術

士技能檢定取得證

照、培養特殊優秀

學生才能，增加社

會競爭力。期透過

獎助（勵）學金發

放，協助減輕其家

庭生活負擔，同時

激勵其努力向學，

達到為國家人才培

育奠基目的。 

協助子

女教養 

一、將新住民子女

全面納入嬰幼

兒健康保障系

統。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衛生局 1. 新生兒聽力篩

檢共計9人，無

異常個案。 

2. 新生兒先天性

代謝疾病篩檢

個案共計9人；

無異常個案。 

全面將嬰幼兒納入

婦幼健康管理整合

系統，進行兒童發

展篩檢服務，疑似

異常個案進行追

蹤，提升兒童生長

發育照護識能。 

二、加強辦理新住

民子女之兒童

發 展 篩 檢 工

作。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衛生局 辦理新住民子女

之兒童發展篩檢

1-6月共計篩檢 4

人，無發現遲緩

個案。 

持續結合各兒童預

防保健醫療院所及

各鄉鎮衛生所辦理

本縣0-6歲兒童發

展篩檢工作，檢核

項目包含身體檢

查、發展診視、發

展遲緩兒童鑑定及

早期療育諮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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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三、對有發展遲緩

之 新 住 民 子

女，提供早期

療育服務。 

衛福部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衛生局 辦理新住民子女

發展遲緩篩檢 4

人，無發現異常

個。 

若發現疑似遲緩

個案，轉介至早

期療育聯合服務

中心進行後續複

測及評估。 

本縣補助衛生福利

部金門醫院共計1

間聯合評估醫院，

辦理疑似發展遲緩

兒童聯合評估確診

服務。 

早期療

育聯合

服務中

心 

1. 受理通報個案，

新住民子女發展

遲緩兒童通報1

人。 

2. 個案管理，目前

共有8位服務對象

母親為新住民。 

1. 受理通報個案，新

住民子女發展遲緩

兒童通報1人，提

供兒童發展聯合評

估資源諮詢服務，

其他有關轉介、轉

銜、療育服務諮詢

及相關服務。 

2. 個案管理，1-6月

已結案9位，持續

服務共有8位服務

對象母親為新住

民，行兒童及家庭

需求評估及擬定家

庭服務計畫，執行

服務計畫，滿足兒

童及其家庭各項需

求，規劃及執行各

項家庭支持服務。 

四、加強輔導新住

民子女之語言

及社會文化學

習，提供其課

後學習輔導，

增加其適應環

境 與 學 習 能

力。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1. 辦理新住民語文

實體開課，112

學年度申請學校

（9校19班），共

服務50人次。 

2. 新住民語文課程

遠距直播教學，

112學年度申請

共3校8語別，共

服務27人次。 

1. 聘請取得教育部

培訓認證通過教

學支援人員資格

之新住民擔任新

住民語文教學。 

2. 協助學校解決師

資聘任不易問

題，透過遠距直

播教學方式教授

新住民語文，確

保選習該課程者

之權益。 

家庭教

育中心 

建置執行「夜光

天使點燈計畫」，

在各鄉鎮、學校建

置執行「夜光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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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113年度於中正國

小、正義國小、

西口國小辦理，

共計3個班，預計

共36人。 

點燈計畫」，協助

新住民家庭子女延

長課輔及生活照

顧，對新住民家庭

助益極大 

六、辦理教師新住

民多元文化研

習，提升教師

多 元 文 化 素

養。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金城國中新住民

語文教育輔導團

辦理「新住民語

文暨沉浸式課程

工作坊」，共服務

20人次。 

透過參訪、研討、

分享及文化踏查等

方式，透國跨縣市

課程分享、參訪、

研討、及文化踏

查，相互交流實作

經驗，達到新住民

語文實體班持續深

耕。 

七、辦理全國性多

語多元文化繪

本親子共讀心

得感想甄選比

賽，促進親子

共學。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教育處 113年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尚

未辦理本比賽。 

113年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尚未

辦理本比賽。 

八、提供新住民兒

少高關懷學生

及跨國銜轉學

生之協處情形

與脆弱家庭訪

視服務。 

教育部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社會福

利服務

中心 

提供脆弱家庭新

住民個案服務計

10人，面訪 45人

次 ， 電 訪 102 人

次。 

1.由社工透過訪視，

提供脆弱庭新住民個

案及其家庭成員支

持、親職教育、婚姻

/親子關係、物資等

直接服務。 

2.連結家庭支持服務

資源布建方案、脫貧

方案、兒少社區支持

服務方案、育兒指導

等專精服務，增加社

會參與。 

教育處 已函知本縣轄內

各國中小學 

對於新住民子女曾在

國外居住數年後返國

就學，缺乏基礎華語

表達溝通能力者，由

學校聘請教師對學生

進行華語學習扶助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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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人身安

全保護 

一、整合相關服務

資源，加強受

暴新住民之保

護扶助措施及

通譯服務。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方 

政府 

法務部 警察局 113年1至6月，本

局處理涉外(印尼

籍)治安案件使用

通譯件數計1件。 

提供該印尼籍移工

通譯服務，落實保

障語言不通人士之

權利，符合翻譯需

求。 

社會處 

家庭暴

力暨性

侵害防

治中心 

新住民通報案件

計4案，已提供受

暴新住民被害人

諮 詢 協 談 40 人

次、轉介目睹暴

力服務2人次、其

他扶助1人次。 

1. 尊重新住民不同

的 生 活 文 化 背

景，擬訂個別服

務計畫，聯結不

同網絡單位與服

務資源，提供適

切之保護扶助項

目。 

2. 若經評估為高危

機之個案，召開

跨網絡會議，整

合警政、衛政、

教育、醫療等網

絡單位之意見，

提供處遇服務。 

二、參與保護性案

件服務之相關

人員，應加強

並落實家庭暴

力防治教育訓

練。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方 

政府 

法務部 警察局 

少年隊 

1.本局於113年3月

6日辦理家庭暴

力防治法修正重

點教育訓練。 

2.本局預定於9月

中旬辦理婦幼安

全家庭暴力防制

教育訓練。 

1. 本局針對所屬家

防官、社區家防

官及派出所主管

辦理1場次，計

32人參訓。 

2. 預 定 辦 理 2 場

次，員警計 110

人參訓(其中婦

幼業務承辦人、

家防官及社區家

防官等專責人員

為必訓人員) 

社會處 

家庭暴

力暨性

侵害防

治中心 

本(113)年度預定

於7-12月辦理4場

次家庭暴力安全

防護網防治網絡

人員教育訓練。 

參訓人員除保護性

社工人員，並邀請

社政、警政、衛

政、教育等家暴防

治網絡人員參與。 

三、加強受暴新住

民緊急救援措

施，並積極協

助其處理相關

入出境、居停

內政部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家庭暴

力暨性

侵害防

治中心 

配合新住民服務

中心辦理生活適

應輔導班或活動

時加強宣導。 

1. 針對新住民進行

宣導。 

2. 設置本縣保護專

線 082-373000提

供各項諮詢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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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留 延 期 等 問

題。 

務。 

四、加強新住民人

身安全預防宣

導。 

衛福部 

地方 

政府 

 警察局 

少年隊 

本局於113年6月22

日配合本縣新住民

學習中心-越南越美

麗活動為新住民執

行性平及人身安全

專題宣導。 

本次參加新住民約

30餘人，並有其他

家屬共同參與。 

社會處 

家庭暴

力暨性

侵害防

治中心 

1. 於1月27日至林務

所配合辦理113年

迎新春假日花市

活動，參與人數

計149人次。 

2. 於3月20日至金湖

鎮新頭社區守望

相助隊配合辦理

社區治安會議，

參與人數計61人

次。 

3. 於3月26日至金城

鎮庵前社區發展

協會配合辦理社

區治安會議，參

與人數計 52人

次。 

4. 於4月8日至金湖

鎮新巿里社區配

合辦理社區治安

會議，參與人數

計66人次。 

5. 於4月25日至金寧

鄉古寧頭社區發

展協會配合辦理

社區治安會議，

參與人數計54人

次。 

6. 於4月28日至中正

公園配合辦理113

年大手牽小手 x

親子齊步走，參

與人數計 125人

次。 

配合各網絡單位向

新住民宣導家暴相

關議題及保護令聲

請流程與中心可提

供之服務項目予新

住民瞭解，期使新

住民能有效防範家

庭暴力事件之發生

及當暴力發生時如

何自救與請求相關

單位之協助，以維

護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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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7. 於5月5日至金沙

鎮忠孝新村社區

守望相助隊配合

辦理社區治安會

議，參與人數計

71人次。 

8. 於5月17日至烈嶼

鄉東坑社區發展

協會配合辦理社

區治安會議，參

與人數計 54人

次。 

健全法

令制度 

三、每半年檢討各

機 關 辦 理 情

形，並規劃辦

理整體績效評

估。 

內政部 各主、

協辦機

關 

社會處 

家庭暴

力暨性

侵害防

治中心 

修正「金門縣政

府辦理性侵害被

害人補助自治條

例」。 

於111年8月11日府

行 法 字 第

1110070053號令修

正公布。 

落實觀 

念宣導 

三、運用各種行銷

管道，協助宣

導國人相互尊

重、理解、欣

賞、關懷、平

等對待及肯定

不同文化族群

之正向積極態

度，並鼓勵推

廣多元文化及

生活資訊。 

各部會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1.將各項照顧服務

措施辦理情形發

布新聞稿。 

2.透過網路（縣府

及社會處官網）

或社群平台，提

供活動訊息及福

利服務資訊。 

3.將各項新住民活

動訊息及政府最

新政策，運用LINE

及微信轉知新住

民朋友，並行文

本 縣 各 鄉 鎮 公

所、新住民團體

及據點等協助公

告及宣導。 

1.展現服務呈現能見

度，提高民眾對於

施政有感。 

2.促進與民眾互動交

流，增進服務可近

性與可即性。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1月至6月，協助

網絡各單位張貼

活動訊息於官網

上，共計貼文 28

篇，貼文觸及人

數達10435人次。 

成立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官方粉絲

團，協助網絡各單

位張貼活動訊息於

官網上，提供給粉

絲團朋友們了解政

府相關政策暨活動

推廣週知予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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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家庭教

育中心 

辦理家庭教育相

關政策與法令宣

導 3場次，共計

179人參加。 

配合相關活動，在

家庭教育中心網站

公告、新聞媒體發

布新聞稿、行文各

單位有設置之跑馬

燈宣導、協助民眾

多元文化訊息及生

活資訊，加強宣導

國人對不同文化族

群之正向積極態

度。 

四、推動社區或民

間團體舉辦多

元文化相關活

動，鼓勵學生

與一般民眾參

與，促使積極

接納新住民，

並使國人建立

族群平等與相

互尊重接納之

觀念。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辦理「新住民發

展基金」計畫補

助申請暨計畫撰

寫培力講座，計

27 人 參 加 ( 男 7

人、女20人。 

5月22日辦理「新

住民發展基金」計

畫補助申請暨計畫

撰寫培力講座，結

合民享社區發展協

會辦理，協助在地

新住民團體、新住

民 NGO 團體及新住

民照顧服務措施之

網絡單位主要幹部

或承辦人，增進計

畫撰寫及經費核銷

等能力，申請及運

用新住民發展基金

補助之資源。 

社會處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辦理真心相伴~陪

您成長-職能培力

工作坊，計 25人

參加(男3人、女

22人)。 

5月25日辦理真心相

伴~陪您成長-職能

培力工作坊，通過

烘焙課程，提升新

住民對食品安全及

健康意識，進而培

養專業興趣，增加

就創業能力。 

教育處 中正國小、金沙

國小、金城國中

與金寧中小學辦

理新住民多元文

化 或 國 際 日 活

動，共服務809人

次。 

金城國中(新住民

1. 帶領學生分別實

施 多 元 文 化 課

程，欣賞各國文

化異同。 

2. 邀請新住民子女

家長擔任講師，

以利新住民家庭

推展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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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學習中心)於烈嶼

鄉辦理新南向政

策/越南越美麗及

性平與生命教育

宣導，由邱如玉

老師帶領讀者們

認識越南文化，

從越南服飾到越

南美食。共服務

50人次 

融入在地。 

3. 發揮親職教育功

能，結合社區家

長 共 同 參 與 活

動。 

4. 新南向政策 /越

南越美麗及性平

與生命教育宣導

活動邀請邱如玉

老師帶領讀者們

認識越南文化，

從越南服飾到越

南美食。讓每位

來參加的大小朋

友們體驗越南服

裝，製作好吃的

越南法國麵包，

藉此次活動讓地

區民眾和新住民

一同瞭解異國文

化。 

 

 


